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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土 流 失 防 治 责 任 范 围 的 界 定  

赵永军 

(水利部 水土保持监测中心，北京 1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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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界定防治责任范围是合理确定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前提。阐述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内 

涵、特征与判别原则、界定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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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防治责任范围的意义和内涵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以下简称防治责任范围)是指依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水土保持方案，开发建设单位或个人(以 

下简称建设单位)对生产建设行为可能造成水土流失而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理的范围，即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 

与责任的范围。科学界定防治责任范围是合理确定建设单位 

水土流失防治义务的基本前提，也是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单 

位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的范围。建设单位须负责预防和治理 

该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水土流失，如果因防治不当造成水土流 

失，就要负责由此而引起的处理费用，赔偿对周边居民和环境 

造成的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的界定主要有三方面的内涵。一 

是确定了空间范围，在此范围内的水土流失，不管是否由生产 

建设行为造成，均须对其进行治理并达到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规 

定的治理要求，同时，建设单位应根据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和 

施工扰动方式，有针对性地设置预防及治理措施，避免或减轻 

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灾害或影响。二是明确了时间期间，因防 

治责任与土地利用权属直接相关，在永久征地范围内建设单位 

具有土地使用权，毫无疑问要承担全过程的水土流失防治义 

务；通过水土保持专项验收前，I临时占地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防 

治义务也归建设单位，通过验收、土地移交后建设单位不再具 

有土地使用权，无法再设置防治措施，即超出了责任期间。三 

是明确了责任主体，在生产建设期间，责任主体为建设单位；当 

临时占地归还地方时，须在土地交还前完成水土流失防治义务 

并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后将防治责任归还土地使用权的接 

收者。 

2 防治责任范围的划分 

2．1 项 目建设区 

项 目建设区主要指生产建设扰动的区域，它包括生产建设 

项目的征地范围、占地范围、用地范围及其管理范围。在此范 

围内须根据因害设防的原则，提前设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以减 

轻水土流失灾害和影响。项 目建设区一般包括主体工程用地 

范围、取土(料)场、弃土(渣)场、配套工程、施工区及生活区、施 

工道路及临建工程等建设施工并直接扰动地表的区域。 

2．2 直接影响区 

直接影响区指在项目建设区以外，由于工程建设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及其直接危害的区域。在此范围内，如果发生水土流 

失，建设单位应负责治理。直接影响区一般包括不稳定边坡的 

周边、排水沟尾段至河沟的顺接区、地下施工作业范围、再塑地 

貌与周边立地条件的衔接区、工程建设导致侵蚀外营力发生变 

化的区域等。 

2．3 责任转移 

根据现阶段的国情，移民安置、专项工程迁建、砂石土料的 

购买、绿色通道等区域的水土流失量的增加和危害，尽管是由 

生产建设行为直接造成，但这些区域的土地利用权属不归建设 

单位所有，前期工作进展与主体工程也不一致，在工可阶段甚 

至不能确定其占地方式及范围，在水土保持方案中无法确定其 

范围，更无法确定防治措施的数量，有必要依据一定的程序对 

其防治责任进行转移。在实际工作中，占地范围较大的，可按 

新建项目单独处理，将防治责任转移至新的责任主体，由其按 

基建程序另行报批水土保持方案，原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在主体工程水土保持专项验收时一并进行验收；占地范围较小 

的，应纳入防治责任范围，并提出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及典型措 

施设计，进而估算工程量和投资。 

3 防治责任范围的特征与判别原则 

3．1 防治责任范围的基本特征 

3．1．1 相对性 

根据“谁开发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负责治理”的原 

则，防治责任范围与工程占地和扰动范围直接相关，在现有技 

术水平下，亦与工程规模、防护标准和施工工艺等有关。根据 

既往工作经验进行施工组织设计，估计生产建设项 目的防治责 

任范围。防治责任范围相对固定，即责任范围相对固定、责任 

期间相对明确：在该范围和期间发生的水土流失，须由建设单 

位负责预防和治理，是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和专项验收的范围； 

超出该范围和期间的水土流失，一般不由建设单位负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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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作为水土保持专项验收的范围。 

3．1．2 可变性 

在实践中，工程所处的阶段不同，防治责任范围也不同。 

在设计阶段，根据设计资料合理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供建设单位报请批复时采用；在施工阶段，由于地质条件、材料 

质量和施工组织的变化，施工过程中工程变更广泛存在，征占 

地范 可能增大，进而导致实际的扰动范围与方案确定并批准 

的防治责任范围不同，在验收前应对原批准的防治责任范围进 

行验收，并对实际增加的扰动范围进行检查和验收；在投产使 

用后，随着临时用地的归还而使防治责任范围变小，仅对永久 

占地范围内的水土资源进行保护和管理。 

3．1．3 系统性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区和直接影响区两 

部分，其中项目建设区是工程实际占用的土地范围，而直接影 

响区则是在项 目建设区周边、与生产建设有因果关系的、可能 

发生水土流失的范围。直接影响区一般不单独存在，总是伴随 

项目建设区而存在，如果附近没有施工扰动，就不会导致或诱 

发水土流失，也无必要设置直接影响区；一般情况下，直接影响 

区不单独进行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而是就近并入相应的防治分 

区；在设计阶段亦无必要进行措施设计，只需提出相应的处理 

要求，根据经验估列所需的防治费用，计入预备费。 

3．2 项目建设区的判别准则 

3．2．1 导致或诱发水土流失的必然性 

项 目建设过程中，必定破坏原有植被，在施工期造成大量 

的地表裸露，土壤疏松或失去水分，同时使地貌、水文等条件发 

生很大变化，遇降雨、大风等外力甚至在 自身重力作用下不可 

避免地造成土壤侵蚀；施工形成的边坡面积较大，遇暴雨、大风 

或地表径流可诱发大量的水土流失。在项目完工后，尽管大量 

地表被硬化或覆盖，水土流失可能较项 目建设前小，但在施工 

期间的水土流失是不可避免的。 

3．2．2 水土流失与生产、建设存在因果关系 

生产、建设期间，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量将增大，水 

土流失强度较施工扰动前的原地貌要高一至几个等级，如果没 

有生产、建设活动，在大自然的作用下，林草植被将逐步生长恢 

复，水土流失强度将逐步减小；一旦进行施工，由于地表裸露和 

植被等水土保持设施毁损不可避免，直接造成的水土流失量必 

然增加，即项 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量的增加与生产建设活动存在 

因果关 系。 

3．2．3 建设单位有土地利用的支配权 

项目建设区一般指建设单位为项 目生产建设而征用、占 

用、使用和管辖的土地范围，为生产、建设必不可少的场地，建 

设单位可以在该范围内进行施工，可以提前采取措施对水土流 

失进行预防和治理，即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区的土地有支配操 

纵权，可以随时设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而不需经其他人同意。 

3．3 直接影响区的判别准则 

3．3．1 诱发或导致水土流失的不确定性 

直接影响区的主要特征是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增加)，也可 

能不造成水土流失，即诱发或导致水土流失具有不确定性。当 

施工范围或施工工艺发生变化、防护不当或遇到超出工程防护 

规模的自然力时，可导致水土流失的增加或灾害事故的发生； 

如果没有扰动，该区域的水土流失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如 

果一个区域因生产、建设行为必然导致水土流失增加，则应将 

其纳入项 目建设区。 

3．3．2 水土流失与生产建设有因果关系 

水土流失的增加与生产、建设活动有因果关系是界定直接 

影响区的重要原则。因生产、建设行为和外营力的不利组合， 

才导致了水土流失的增加。如果水土流失的增加，不是由生 

产、建设活动造成的．则建设单位不应承担此区域的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如果在工程验收前，没有发生大的水土流失，且经技 

术评估后认为不存在水土流失灾害和隐患，则无需承担该区域 

水土流失的防治义务。 

3．3．3 建设单位无土地利用的支配权 

尽管存在水土流失增加的可能性，但建设单位没有征用、 

占用、使用或管辖该土地范围，没有土地利用的支配权，无权主 

动地、大范围地采取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只有已经或即将发生 

水土流失，且由生产、建设活动直接导致，建设单位才有义务治 

理和预防水土流失，并采取措施消除水土流失隐患。如果有土 

地利用的支配权，应纳入项 目建设区，提前设置相应的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 

3．3．4 可转换性 

在项 目前期阶段，根据一定的分析方法确定的直接影响区 

具有不确定性，在实际施工中可能对该区域产生扰动，也可能 

不产生扰动。确定的直接影响区是项目建设前确定的关联责 

任边界，在施工中须对其进行监督检查，并在验收时检查其水 

土保持状况及水土流失隐患。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如果确实 

对其产生了扰动，则应将此部分看作项目建设区，布设相应的 

防护措施，排除水土流失隐患。 

3．4 防治责任转移 

科学发展观要求建设单位在项目立项前进行保护资源和 

环境的措施设计，并在施工中付诸实施，不得将水土流失防治 

义务转嫁给其他人或社会。当防治责任转移成功或被认可时， 

应将其列入直接影响区，没有表述清楚、转移失败或不被认可 

时应列入项 目建设区。 

3．4．1 施工生产材料的防治责任转移 

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愈来愈细，出现了专业的取土、 

挖砂及采石料场、混凝土预制件厂等材料生产基地、渣土回收 

处理场，为生产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可避免地引发防治 

责任的转移。建设单位在购买这些材料时，应要求对方具有经 

营许可资格并明确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与费用，尝试将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转移给开发生产商。当所购的材料或所弃的渣土 

占接受单位处置总量的主要部分(大于一半)时，或专门为该工 

程而建时，实为承包或委托关系，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仍在建 

设单位，承包商受建设单位的委托实施水土流失防治义务，应 

列入项目建设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并进行防护措施设 

计，估列水土保持投资，验收时需重点关注。当外购材料或外 

卖弃方不占主要部分时，应明确责任和费用，同时承担连带责 

任；当按市场化运作时，可在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获 

得责任免除，无需列入防治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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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开 发 建 设 项 目水 土 保 持 

投 资概 (估 )算 编 制 有 关 问 题 的探 讨 

郑 凤 

(四川省水土保持局，四川 成都 610041) 

[关键词]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概(估)算；四川省 

[摘 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概(估)算编制既要体现水土保持工程特点。又要与主体工程造价编制相结合。对 

在各45-akx-~ _价编制规定及定额体系多样、标准不一的情况下，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概(估)算编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建议。 

[中图分类号]S157；F28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0—0941(2005)01—0023—03 

投资概(估)算是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审批的重点内容，是筹措落实建设资金的主要 

依据。开发建设项 目涉及水利、电力、交通、铁路、石油、煤炭、 

航空等领域．各行业工程投资概(估)算编制规定及定额体系多 

样、标准不一。为加强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工程投资管理， 

统一概(估)算编制办法，合理确定水土保持工程投资，水利部 

于2003年以水总[2003]67号文颁发了《水土保持工程概(估) 

算编制规定和定额》(以下简称“水总[2003]67号文”)。为贯彻 

和正确使用这一规定，现结合四川省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 

程建设特点，对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1 概(估)算文件的名称及组成 

由于前期工作各阶段的工作深度和要求不同，概(估)算文 

件的名称也不同，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投资估算，初步设计阶 

段编制投资概算。投资估算是可行性研究阶段对工程造价的 

预测，应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需要、风险、价格上涨等因素．适 

当留有余地；投资概算是初步设计阶段对工程造价带有定位性 

质的测算。不同设计阶段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应注意使用 

正确的投资概(估)算文件名称。 

投资概(估)算文件应内容完整、附件齐备。编制说明应条 

理清楚地反映水土保持工程概况、投资主要指标、编制原则和 

依据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概(估)算表包括总概(估)算表、 

分部工程概(估)算表(即工程措施、植物措施、施工II缶时工程和 

独立费用)、分年度投资概(估)算表、工程单价汇总表、主要材 

料预算价格汇总表、施工机械台班(时)费汇总表等。由于目前 

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附件未单独成册，建议在概(估)算文件 

附表中增加主要工程和植物措施单价计算表，以便完整反映主 

要水土保持措施的单价组成和复核其价格水平。 

3．4．2 移民与拆迁安置 区 

搬迁移民安置数量较少的可就近分散安置，数量较大的需 

专门设置移民安置区。城镇移民一般采用货币补偿的办法，直 

接购买商品房而不需要安置，无需考虑水土流失的防治责任。 

农村安置一般由政府统一安排，应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设 

置防治措施并留足水土流失防治费用：当分散安置时，一般就 

近安置，需提出水土流失防治要求并明确费用，留待实施时进 
一 步落实，并将拆迁安置的地点报告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当 

集中安置时，如果人数较多(超过 1 000人)，需单独编报水土保 

持方案，并在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中阐述明确；当集中安置 

的人数较少时，需将安置范围列入项目建设区，在水土保持方 

案中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3．4．3 专项设施迁建 区 

专项设施迁建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建设项目，施工进度较主 

体工程为早，因涉及技术更新或特殊要求，一般要求承担施工 

单位具有专门的资质，可以按小型工程另行报批水土保持方 

案，在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中予以明确，亦可纳入项 目建设 

区统一进行水土流失防治，但不应列入直接影响区。 

3．4．4 防治责任不明确或不易确定的区域 

在煤矿建设工程的采空区，随着煤层埋深的不同，地面塌 

陷的深度和时间也不同，可能增加的水土流失量也不确定，地 

下水位变化对植物产生的影响也难以确定，在工可阶段定量确 

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较为困难，尤其是当井巷工程较为密 

集时，防治责任范围中的直接影响区难以界定，此时可由水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对公共环境的水土流失进行防治，其费用由几 

个可能的工程按一定比例来分摊，在水土保持方案中防治责任 

范围可不定量说明，但应注明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其依据为 

水土保持法。建设单位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无力治 

理的，应当缴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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